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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3_80_8A_c47_595981.htm 5.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出

资。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，外国投资

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向转让股权

的股东，或出售资产的境内企业支付全部对价。对特殊情况

需要延长者，经审批机关批准后，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

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支付全部对价的60%以上，1年内付清全

部对价，并按实际缴付的出资比例分配收益。 外国投资者认

购境内公司增资，有限责任公司和以发起方式设立的境内股

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应当在公司申请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时

缴付不低于20%的新增注册资本，其余部分的出资时间应符

合《公司法》、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和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

》的规定。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股

份有限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，股东认购新股，依

照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缴纳股款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外国投资者

资产并购的，投资者应在拟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同、章程

中规定出资期限。设立外商投资企业，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

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的，对与资产对价等额部分的

出资，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

向境内企业支付全部对价，情况特殊需要延长者，经审批机

关批准后，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支

付全部对价的60%以上，1年内付清全部对价，并按实际缴付

的出资比例分配收益。其余部分的出资应符合设立外商投资

企业出资的相关规定。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



资企业，如果外国投资者出资比例低于企业注册资本25%的

，投资者以现金出资的，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

日起3个月内缴清.投资者以实物、工业产权等出资的，应自

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清。 上述作为

并购对价的支付手段，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

定。外国投资者以其合法拥有的人民币资产作为支付手段的

，应经外汇管理机关核准。外国投资者以其拥有处置权的股

权作为支付手段(指境外公司的股东以其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

，或者境外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作为支付手段，购买境内公

司股东的股权或者境内公司增发股份的行为)的，按照《规定

》的有关规定来办理。 6.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注册资

本。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，境内公司变

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后，该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为原

境内公司注册资本，外国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为其所购买股权

在原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。外国投资者认购境内有限责任公

司增资的，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为原境内公

司注册资本与增资额之和。外国投资者与被并购境内公司原

其他股东，在境内公司资产评估的基础上，确定各自在外商

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。外国投资者认购境内股份

有限公司增资的，按照《公司法》有关规定确定注册资本。

7.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境内企业的投资总额。外国投资者股

权并购的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对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

应按照以下比例确定投资总额的上限：(1)注册资本在210万美

元以下的，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10/7.(2)注册资本

在210万美元以上至500万美元的，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

本的两倍.(3)注册资本在500万美元以上至1200万美元的，投



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.5倍.(4)注册资本在1200万美元以

上的，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3倍。 外国投资者资产

并购的，应根据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和实际生产经营规模确

定拟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。拟设立的外商投资企

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比例应符合有关规定。 8.反垄断

审查。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投资者

应就所涉情形向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告：(1)并

购一方当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营业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.(2)1

年内并购国内关联行业的企业累计超过10个.(3)并购一方当事

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20%.(4)并购导致并购一方当

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%。虽未达到前款所述条件

，但是应有竞争关系的境内企业、有关职能部门或者行业协

会的请求，商务部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为外国投资者

并购涉及市场份额巨大，或者存在其他严重影响市场竞争等

重要因素的，也可以要求外国投资者做出报告。上述并购一

方当事人包括与外国投资者有关联关系的企业。 外国投资者

并购境内企业涉及上述情形之一，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

理总局认为可能造成过度集中，妨害正当竞争、损害消费者

利益的，应自收到规定报送的全部文件之日起90日内，共同

或经协商单独召集有关部门、机构、企业以及其他利害关系

方举行听证会，并依法决定批准或不批准。 境外并购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并购方应在对外公布并购方案之前或者报所在

国主管机构的同时，向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送

并购方案。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应审查是否存在

造成境内市场过度集中，妨害境内正当竞争、损害境内消费

者利益的情形，并做出是否同意的决定：(1)境外并购一方当



事人在我国境内拥有资产30亿元人民币以上.(2)境外并购一方

当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上的营业额15亿元人民币以上.(3)境外

并购一方当事人及与其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在中国市场占有率

已经达到20%.(4)由于境外并购，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及与其

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%.(5)由于境外

并购，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直接或间接参股境内相关行业的

外商投资企业将超过15家。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并购，并购一

方当事人可以向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申请审查豁

免：(1)可以改善市场公平竞争条件的.(2)重组亏损企业并保

障就业的.(3)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人才并能提高企业国际竞争

力的.(4)可以改善环境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